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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的
多样性与复杂性

———以“南部档案”中的“点名单”为例

吴佩林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曲阜２７３１６５）

摘要：清代州县衙门档案中的诉讼文书是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文献。衙门审案时开列的点名单并非如
法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为刑房独有，其文书结构主要由题名、受审人员名单、受审日期、承办差役四部分组
成。在诉讼档案里，点名单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名称繁杂，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显著。它作为一种传唤工
具或法律凭证，反映了清代州县司法的诸多环节，推动着案件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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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清时期的司法文书研究而言，在档案学领

域，如 《公牍通论》《公牍学史》《历史文书》《清代

档案丛谈》《明清档案学》《清代文书纲要》等论著，

多是着重于文书整体性、概括性的介绍，又以政务文

书为主，而对地方具体运作、实践的文书着墨不多。

随着研究的地方转向及史料的不断拓展，学界陆续发

表了一些成果［１］，涉及文书类型、文书制度、程式结

构与用语、文书在衙门的流转、文书机构与人员、案

卷保存等方面。这些精细化的研究大大推动了文书学

的发展，但文书内容涉及面广，现有的成果仅为冰山

一角，完整利用某一地区的档案集中对某一文书展开

系统研究的成果尤为不够。笔者在阅读明清司法档案

时发现，单就某一类文书而言，名称多样、内涵丰

富，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绝非单一的表现形

式，而以往研究多一笔带过，对其中的细节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而笔者认为这恰是司法文书与司法实践

研究的重要方面，本文拟以四川 “南部档案”为例，

专就用于庭审 “点名单”的文书结构及点名单的种

类、功用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１　用于庭审的点名单及其文书结构

一般庭审的 “名单”，学界多称为 “点名单”，传

统或称为 “到单” “点单”。［２］郑秦曾提到，主官升堂

（开庭）审判的有关准备工作和堂上事务由刑房书吏

负责，首先要准备 “点名单”，用一张白纸写好 “刑

房，年月日，原告、被告，干证等等”信息，实际上

就是以此召集开庭，把两造和有关人员传唤到庭。［３］

郑氏所言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一是相关的准备工作

并非仅由刑房完成；［４］二是点名单并非只针对两造、

干证这些与案情相关的人员，还包括承办该案的差役
群体；三是点名单并非仅用于审案，还可用于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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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释、处罚人犯或涉案人员等环节。
衙门审案时开列的点名单，其文书结构主要包括

四部分：题名、受审人员名单、受审日期及承办差役
名单。有的档案没有记录承办差役，是一种书写省
略，并不意味着没有差派。

１．１　题名
“点名单”只是一个统称，在南部档案很少直接

以 “点名单”命名。其名称有很多种，因时而变，因
事而异。在咸丰之前，点名单上只有 “计开”二字，
如图１所示；咸丰之后则有承办书房的名称， “刑房
计开”“工房计开”“兵房计开”等，如图２所示。光
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十月，邓元鏸上任之后称点名单
为 “审讯单”，如 “刑房计开审讯单”“工房计开审讯
单”“兵房计开审讯单”等，如图３所示。审讯单的
称呼延续至清末，如图４所示。

图１　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９９）点名单［５］

图２　同治十年 （１８７１）点名单［６］

图３　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审讯单［７］

图４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审讯单［８］

１．２　受审人员名单
受审名单，少者一两人，多则二三十人。点名单

不仅仅是一串人名，它还附有诸多身份标识。首先是
标注他们在司法诉讼中的角色，如原告 （包括报、
禀、首等）、被告 （包括报、禀、首等）、干证 （原告
一方的证人）、诉证 （被告一方的证人）、添唤、应讯
等；其次，有的还会注明其社会身份，如文武生员、
捐贡、廪生等，职务如保正、城约、保长、甲长、族
长、职员、首士等也会标注；复次，如果有人称说受
伤，经刑仵相验属实，就会在名字上方标注 “原告
受伤”“被告 受伤”“应讯 受伤”等信息。另外，如
已定罪收押，提讯时会注明其所犯或所受之罪，如
“枷犯蔡和尚”［９］ “贼犯 李麻子”［１０］等。如此，知县便
知审问的先后顺序，以及采取何种审问方式。

对于未到者，值堂书吏在正式堂审前通常会用墨
笔注 “未到”或 “不到”二字于相应的名字之下，间
有知县用朱笔注明者［１１］，亦有朱笔增添名字者［１２］。

如果相连的几个人都不到，常会用括弧括起来，然后
在中间注明 “不到”或 “未到”的字样即可。袁用宾
任知县时，常用 “不到”贴红 （红色的小贴条），如
图５所示。县官审案时，一般会在到堂者的姓名首字
上用朱笔勾点。

图５　 “不到”贴红［１３］

从南部档案可以看出，不到案的情况较为普遍。
若非重要人犯或证人，知县通常会继续审理。曾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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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巴县知县的刘衡就提到，成都某官 “每遇讼案，必
照原呈所开人证姓名逐一唤齐，然后审讯，倘有一名
不到，必阁案数日，必俟到齐，然后讯断”，导致
“棍蠹得以肆其讹诈，吾民不堪其扰”。所以，他要求
讼案可讯即讯，纵有一二人不到，亦可讯结，不必等
到唤齐才来审讯。［１４］

１．３　受审时间与承办差役
点名单中，年份阙而不记，月份用墨书，日期则

用朱书。时间之下往往书有承办差役的姓名，亦用墨
笔写明 “差某某带”。［１５］墨笔乃书吏或幕友在开庭前
所为，而朱书则是县官在开庭时所填。差役人数常在

１至３名，间有４名及以上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左
右，张宗瀛任知县时，在时间与差役之间有乡名的标
注 （图６）。在他在任的后几年，又恢复了原状。

图６　标注地点的点名单［１６］

在清代四川，特别是清后期，衙门审案结束后，
往往将堂谕直接写在点名单上。因此，在此类文书
中，点名单与堂谕是合二为一的。而我们在著录文种
时，多将其称为点名单，易忽视堂谕的内容。是否当
堂朱书判语，视州县官个人理讼风格、办案能力和公
事繁忙程度而定。有的州县官比较勤政，如刘衡，他
“审结一案，必须当堂朱书判语也”，“其日公事稍简，
则备叙全案之由，若十分忙冗，亦应将紧要断语明切
书之”。［１７］在南部县，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到任的知
县黄昆喜欢 “长篇大论”，多者三四百字，少者一二
百字，如图７、图８所示。

图７　黄昆知县堂谕［１８］

图８　黄昆知县堂谕［１９］

在黄昆之前，偶有知县当堂朱书堂谕，而在他之
后的五六任知县，朱书堂谕成为常例，不过其篇幅则
明显下降，常不满百字。袁用宾时期，间有篇幅达几
百字的。袁用宾之后的四五任知县，似乎都不喜欢朱
书堂谕。待史亦杰及之后的几任知县临任时，堂谕才
又常见于点名单。当其篇幅稍小时，常书于点名单时
间一侧，当其篇幅过巨，则会在点名单下面空白的地
方，自上而下、从右至左开始书写。

点名单上偶尔还会有知县的听审笔记，如图９
所示。

图９　点名单中的笔记［２０］

在点名单之下有 “邓家坪 地”“芭蕉园天／老屋”
“山旉 （敷补）杜石板田三挑”的字样。初看不解，
而对照原告李社的供词［２１］则可明了。

知县所做的听审笔记，首先在于弄清祖业剖分的
情况，进而把握争端的焦点在于 “山旉社石板田三
挑”之上。事实上其判决也确实是围绕如何处理这二
坵石板田的，其大意是将它们赎回，另换分约管业，
并立约投税。［２２］

又如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刘有德具告彭文堂等
“套娶串拐”一案，知县做了三条笔记 （图１０）。“十
六年二月十三日接”“闰二月初七逃跑一次”“四月初
八日生子”。根据刘有德的供词，他在 “今二月初间”
接娶 （实为嫁卖）赖氏过门，赖氏于闰二月初七私
逃，后被抓回，赖氏于四月初八日生子，六月又私



·档案史论·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８６　　　

逃。显然，赖氏于四月初八日所生之子乃原夫彭兴乾
的。知县在经过一番审讯之后，觉得嫁娶有打了脚模
手印的契约，“无异”；赖氏不守妇道，本应 “条责”，
念妇女从宽，令其父领回另嫁；所生之子由原夫彭兴
乾领回承嗣。显然，知县在听审时关注的是刘有德的
接娶是否合理、赖氏私逃该如何处置、所生之子又该
如何处置等问题。

图１０　点名单中的笔记［２３］

２　点名单的种类

如前所述，在诉讼档案里，点名单有很多种称
呼，除前列审讯单外，审案有相验单、覆讯单；提讯
人犯或涉案人员有提讯单、审词单；开释人犯有提释
单、提验单、取保单、省释单等；处罚差役有比单。
等等。其格式大同小异，使用场合则各有不同，以下
分而叙之。

２．１　相验单
在人命案中，知县亲临尸所验尸后审问的名单称

“相验单”。相，有查看之意；验，有检验之意。如图

１１，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四月的一桩命案中，知县袁
用宾对验尸的安排， “仰该役前去，即将后开原被尸
亲邻佑人等，逐一唤齐尸所，预备棺木，搭盖棚厂，

伺候本县带领刑仵，亲临相验。”［２４］此类案例很多，

如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六月的两桩命案［２５］，光绪二

图１１　相验单［３０］

十一年 （１８９５）的一桩命案［２６］。这类性质的名单不
一定都称 “相验单”，也有记载为 “取结单”［２７］的。

相验单及随后的堂审地点有尸场与衙门的不同，一般
情况下，“系轻生自尽，殴非重伤者，即于尸场审明
定案”［２８］。南部档案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如 “当厂验
得杜有川系自服洋烟身死，与人无尤……此判”［２９］。

２．２　覆讯单
当重要涉案人员未到案、当事人不执行判决或故

意拖延，或初审时发现还有些证据需要获取等情况
时，需复审才能完结。此一阶段所开的点名单称 “覆
讯单”（图１２）。有的案子一次复审即可完结，如光
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十月二十八日知县审理一桩落水溺
毙案，因重要嫌疑人犯严正高逃跑，待拿获后再行研
讯。后因不堪讼累，两造私和，于十一月初九日恳请
开释。十一月十四日开庭覆讯，虽然严正高仍未到
案，知县还是将相关人等开释了。［３２］

图１２　覆讯单［３１］

有的案件则需多次复审。如在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
的一桩盗案中有人命发生，县衙于十一月初八日初
审，因重要涉案人员未到，分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与
十二 月 初 七 日 两 次 复 审。［３３］又 如 光 绪 二 十 三 年
（１８９７）的一桩土地找买案，侯大贤向徐中才找买被
拒，发生诉讼，知县于该年十一月十八日初审，断令
徐中才接买。然而徐中才并不执行判决，十二月初七
日知县第一次覆讯，限两日内将前买庄业退出，以便
侯大贤另觅买主。徐中才继续拖延，限满仍未退庄。

十二月十三日知县再次覆讯，得知徐中才早已将业产
出卖他人，目前又 “窘迫难堪”，断令侯大贤不得
找买。［３４］

２．３　审词单
南部档案中存有一件审词单 （图１３）。在该案

中，南部县与盐亭县交界处的李姓一族与杨姓一族长
年因为坟山禁树发生纠纷。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又因李
姓伐树修桥酿讼，李姓告称杨姓是盐亭县民，知县以
“移原就被”的原则，让他们去盐亭县告状，李姓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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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改口称杨姓在南部县有粮名，此举引起知县的怀
疑，于是令捐贡李嗣贞及其抱告侄李万林 “来案审
词”。从档案内容来看，其用途与下面的 “提讯单”

相似，即当知县对呈词有怀疑时，作提讯相关人员
之用。

图１３　审词单［３５］

２．４　提讯单
提讯在押人犯或涉案人员时称 “提讯单”。

知县在批阅呈词时一般抱有审慎的态度，如果对
其中的内容表示怀疑，很有可能提讯 “站城候批”的
呈词者。如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六月初九日，张永
恒具报其孙被亲家杨友林致毙，知县认为其中 “显有
不实”，遂单独提讯张永恒。［３６］又如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六月初四日，阆中籍民欧甫隆喊称他在元坝
井被土匪饶康侯、赵顺之等抢掳。至于他一个外籍人
在不投鸣当地保甲的情况下，何以能列出这些陌生人
的名字，他解释道 “民因伊等互相呼唤，记得各名”。

这个破绽被知县捕捉到，六月初五日，知县提讯欧甫
隆，明确表示他的记忆能力 “殊属可疑”，待将饶康
侯等人传唤之后再做定夺。［３７］

人犯在押日久，官府在提讯之后以确定是否开
释。如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四月十六日，知县提讯在
外监押的贼犯徐老三，以其 “守法日久”，将他开释，

解递回南充县 （图１５）。［３８］

图１４　提讯单１［３９］

图１５　提讯单２

提讯有时是在民间的催促下才进行的。由于情况
紧急，或遇衙门拖延久滞，民间可能会具禀催促衙门
开单提讯相关人等。如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六月十
五日的一份禀文就委婉地表达了这种意图 “十一日将
天和押送到案，尚未奉批，民等恐伊乘间逃逸，以后
难以拴获，情故不已，特再禀恳提讯严究，除盗安
良”。［４０］表面上看是怕盗贼逃脱，实则是在催促知县
早日提讯。在他们的催促下，知县于三日后开单
提讯。［４１］

２．５　提验单
在押人犯患病，提讯并当堂检验病情，以确定是

否开释或保外就医，称 “提验单”。相较于提讯单，
多了验伤的环节。其程序一般由看管差役向知县具
禀，然后由知县定夺。如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李万长
因奸拐人妻被笼囚，期间有看役具禀：

禀
具禀，看役李玉、蒲贵为禀明事。情笼囚人犯李

万长，系奸拐李兆先妻子杨氏之犯，今该犯在囚，得
染寒病沉重。不敢隐匿，理合禀明大老爷台前施行

（批）随堂验病酌夺
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４３］

图１６提验单［４２］

知县 次 日 即 开 出 如 下 提 验 单，提 验 李 万 长
（图１６）。经提验，李万长确实染上了沉重的寒病，
知县遂将他收押开释，待病好之后再行发落。又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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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看役温顺、杨培具禀窃贼鲜老
二在押期间染上了沉重的寒病，知县批示 “拨医调
治”，过了一个多月才开单提验鲜老二。［４４］

２．６　提释单
提讯并开释人犯时所开的点名单。如图１７所示，

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知县将刁唆刘有德上控的差役
刘顺锁押革役，并于该年五月十二日提讯之后将他开
释。此单即为 “提释单”。

图１７　提释单［４５］

２．７　省释单
与提释单类似的用于开释人犯的还有 “省释单”。

其程序先由保人具保，然后由知县定夺。如图１８所
示，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李麻子因为盗窃被卡禁，

至次年五月，由卡役谯荣、姚志出面具保，知县次日
即将他省释。

图１８　省释单［４６］

２．８　取保单
其功能、程序与省释单同为取保开释人犯用。如

图１９所示，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九月，赖和顺在
苍溪县被当作土匪抓获，随后递解回南部县，十一月
被陈顺、张金取保归家。

２．９　比单
“比”乃 “比限”，差役逾限未完成任务则会被

“提比”或 “比责” （即受到惩罚），常用于催收民间

赋税。事实上在诉讼案中也常有差役因为办事不力或
违法而被比责的，所以又称 “比差单” “提比单”
（图２０）。

图１９　取保单［４７］

图２０　提比单［４８］

原差被比之后，知县会改派差役承办。如光绪十
二年 （１８８６）的一桩赌博案，知县于该年十一月初十
日发出差票，单程六十里，两天即可往返，然而到十
二月初五日都没人投案，知县为此重新 “拨差”，并
将 “原差”“记责”。［４９］从这个案子中也可以看出，办
事不利的差役采用累积过错的方式，到一定程度时才
会受到惩罚。

３　结语

综上可知，点名单不仅是衙门审案所开列的出
庭人员名单，还包括用于提讯、开释、比责等一系
列司法涉及的相关人员的名单。因用途不同，点名
单上的类别、人数也多有不同。用于堂审的点名单
并非每次两造与干证都齐全，且除了普通的 “民”，
还有当差的 “役”。点名单由经办该案的书吏制作，
其命名规则与知县的意图有着很大的关联，如 “审
词单”的命名最能突出这一特征。书吏或县官一般
会在点名单上注明已到、未到、诉讼身份、社会身
份等信息。点名单上的空白处添加何种内容，并无
一成不变的规定，县官既可标注当事人的乡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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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贴 “到”与 “不到”的标签。至于在点名单上书
写堂谕，在南部县则是清中后期才有的事，有一个
漫长的变化过程。

在司法运作中，点名单作为一种传唤工具或法律
凭证，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不同类型的点名单功能
各异，反映了清代州县司法的诸多环节，是推动司法
程序的重要文书。如 “相验单”，它决定着司法审判
的走向，州县官的判案往往基于相验单中数据而做

出。再如，提释单、省释单、取保单，这些 “单”的
背后隐藏丰富的法律意蕴。首先，它代表一个讼案基
本完结；其次，这些单上所列出的保人，其实是官府
赋予了他们监督与看管释放人犯的责任与义务，这无
形中把保人与犯人连接在了一起。若犯人再有不法行
为，官府则多了一种问责形式，也扩大了问责范围。
说到底也是官府为了维护地方稳定而采取的一种司法
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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